
消防处就在不获豁免的楼宇经营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课程注册申请 
的视察程序 

 

 

收到申请人所递交
或教育局所转介的申请

视察有关地点
以评估是否适宜开设学校及核对图则

消防处是否
接受申请

向申请人
发出消防安全规定以予遵办

收到申请人
完成消防安全规定的通知

视察有关处所
是否符合各项消防安全规定

符合所有
消防安全规定

签发消防证书

否 

（14个工作天内） 

提出反对 
并解释原因 

通知申请人和向教育局呈报 
未符合消防安全规定的事项 

 

20个工作天 

是 

是 

否 

7个工作天内 

7个工作天内 


